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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政策篇】
������一、 哪些人能享受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待
遇?

参加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 其参保
当年发生的合规自付医疗费用超过 1.1 万元的， 可享
受大病保险报销政策。

二、 哪些人能享受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

疗保险待遇?
参加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以下困难群

众， 还能享受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待遇。
(一)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二)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对象；
(三)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四) 困境儿童。

三、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和困难群众大病

补充医疗保险报销范围有哪些?
我省大病保险和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的支

付范围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一致， 为政策范围内
住院 (含规定的门诊重特大疾病) 医疗费用。

四、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能报销多少？
凡是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 在基本医保报销

后， 个人累计合规自付医疗费用超过 1.1 万元以上的
部分， 可以享受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报销， 大病保险按
以下标准给予报销：

1.1万元~10万元 (含 10万元) 部分报销 60%；
10万元以上部分报销 70%；
一年最高可报销到 40万元。

五、 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能报销

多少？
困难群众住院除享受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报销，

个人累计合规自付医疗费用超过 3000 元的， 按以下
规定报销:

3000~5000元 (含 5000元) 部分按 30%报销；
5000~10000元 (含 10000元) 部分按 40%报销；
10000~15000 元 (含 15000 元) 部分按 50%报

销；
15000~50000 元 (含 50000 元) 部分按 80%报

销；
50000元以上部分按 90%报销， 没有封顶线。

六、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农村贫困人口

有什么倾斜政策?

农村贫困人口是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含贫困残
疾人)、 农村低保对象、 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对象。

2018-2020年脱贫攻坚期内， 参加我省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村贫困人口， 享受大病保险 “一降
一提高” 倾斜政策， 即起付线由 1.1万元降至 0.55万
元； 合规自付医疗费用报销比例:0.55 万元-10 万元
(含 10 万元) 的由 60%提高至 85%； 10 万元以上由
70%提高至 95%。 取消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保险年度内
报销封顶线。

备注：
1.参保城乡居民 2019 年 9 月 30 日(含)以后出院新

发生的医疗费用， 按上述新政策执行。
2.属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参保人员在扶贫部门

核定身份后享受当年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的倾斜政策
和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政策。 新脱贫人员自退
出之日起不再享受。

3.未尽事宜请参见 《关于做好 2019 年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豫医保办 [2019]28 号 )、
《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工作的
通知》 (豫医保[2019]5 号)。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流程篇】
������一、 参保城乡居民在定点医院住院发生

的医疗费怎样报销？
在定点医院住院， 参保居民出院结算时， 只需交

个人负担的费用， 按规定应由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城
乡居民大病保险、 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资金支
付的医疗费用在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

二、 参保城乡居民住院未在医疗机构进

行报销， 回参保地报销需提供哪些材料?
(一) 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凭身份证明、 社会保

障卡 (参保证/卡)、 银行卡或存折复印件、 城乡居民
住院报销费用结算票据原件 (或加盖原件留存处公章
的复印件)、 费用汇总清单 (或加盖原件留存处公章的
复印件) 以及病历 (含病历首页、 长期医嘱、 临时医
瞩、 出院小结) 复印件等手续到参保地医保服务大厅
窗口办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报销手续。 参保人在报销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时已提交病历 (含病历首页、 长期
医瞩、 临时医嘱、 出院小结) 复印件的， 大病保险报
销时不再重复提供。

（二） 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报销： 个人合
规自付医疗费用达到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支付标准的，
由困难群众本人 （或委托人） 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复印
件、 银行卡 (折) 复印件、 转诊转院或异地就医证明
复印件、 城乡居民住院报销费用结算票据原件 (或加
盖原件留存处公章的复印件) 等到参保地大病补充医
疗保险服务窗口办理报销手续。

(三) 对于同时达到大病保险及大病补充医疗保
险支付标准的困难群众， 只需提供一套申请报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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